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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规定了实施人工智能管理体系（AIMS）认证的程序与管理的基本要求，是从事

人工智能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基本依据。 

适用于各种规模﹑类型和性质的提供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产品或服务的组织。 

2 认证依据  

GB/T 45081/ISO42001《人工智能 管理体系》，可根据客户需求确定为 GB/T 45081

或者 ISO42001。本规则提及人工智能管理体系标准时均指认证活动发生时该标准的有效版

本。认证活动及认证证书中描述该标准号时，应采用当时有效版本的完整标准号。 

3 认证人员的能力管理  

人力资源部应按照《认证人员能力评价准则》及其相应的人工智能管理体系认证人员能

力评价准则对人工智能管理体系认证人员（如认证方案制定、申请评审、认证方案管理、实

施评价、认证决定、认证人员能力评价等人员）进行初始评价、持续监视和培训。 

4 认证程序 

4.1 认证申请 

4.1.1 技术服务部应要求申请组织至少提交以下申请资料： 

（1）认证申请书； 

（2）法律地位证明文件（原件扫描件或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截图均可）。若覆盖多场所

活动，应附每个场所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3）行政许可证明、资质证书等（原件扫描件或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截图均可）； 

（4）手册或其他文件（不限格式，word、PDF、图文均可）。 

（5）适用性声明（SOA）； 

4.1.2 技术服务部应根据其职责和权限，将申请组织提交的申请资料及时录入“认证信息

管理系统”。 

4.1.3 审核部应根据其职责和权限，按照《合同评审作业指导书》的要求进行评审，评

审结果填写在“合同评审表”中。被执法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被列入“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的申请组织，不得受理其认证申请。 




